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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的情况 

（一）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2016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

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其中 2016 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观影

服务、场租以及其他等服务合计 10,000 万元，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3 月 3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2016-028 号）。 

（二）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根据公司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经审计数据，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与日

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较年初预计金额有所增加，2016 年度实际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合计 15,009.78 万元。超出预计金额原因如下： 

1、2016 年度公司业务发展较为迅速，影院数量快速增长，因此公司在日常

经营中所涉及的关联交易有所增加； 

2、2016 年度公司开展影院与所在商业广场、购物中心共同进行的整合营销、

影片联合推广等活动，因此相应的日常关联交易有所增加。 

（三）超出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部分应履行的程序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关联董事张霖

先生回避表决，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6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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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超出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金额为 5,009.78 万元，占 2015 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 0.55%，该议案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王健林 

2、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3、经营范围：商业地产投资及经营、酒店建设投资及经营、连锁百货投资

及经营、电影院线等文化产业投资及经营；投资与资产管理、项目管理（以上均

不含专项审批）；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内一般贸易；代理记账、财务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计算机信息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计算机系

统集成、网络设备安装与维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4、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长江路 539 号 

5、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健林先生控制的企业 

万达集团最近一期财务数据为：总资产 6,230,561.82 万元、净资产 35,642.06

万元、营业收入 3,812.56 万元、净利润 233,918.34 万元（以上数据为母公司口径，

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2016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含关联方观影、场租以及与公司的整

合营销及联合营销等活动，前述交易均根据与关联方日常经营业务需求而发生，

交易发生的时间和金额具有不确定性。关联交易均参照市场价格，按照公平、公

开、公正的原则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与关联方发生的整合营销以及联

合营销活动有利于充分利用双方拥有的资源及优势，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

实现优势互补及经济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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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满足正常经营所需，严格遵守公开、

公平、公正原则的市场交易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

立性造成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先认可的独立意见 

针对 2016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超出预计金额的关联交易，我们根

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听取了有关工作人员的汇报，我们认为

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定价

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对 2016 年度

超出预计部分的关联交易，我们予以确认，同意将《关于确认 2016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2016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超出予以金额的确认符合《公司章程》和《关

联交易实施细则》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保荐机构意见 

万达院线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过预计事项符合公司正常发展需要，没

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均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基本

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保荐机构对万达院线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超过预计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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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31 日 




